附件2

2025年澧县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截至2026年1月）
	序号
	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
级次
	政策依据
	收费标准
	备  注

	一
	公安
	1
	证照费
	中央
	湘财综〔2010〕15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226号
	
	

	
	
	
	(1)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1992〕240号，行业标准GA36-2014，发改价格规〔2019〕1931号
	1、反光号牌：汽车100元/副；摩托车35元/ 副；挂车50元/副；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拖拉机（含联合收割机）40元/副。 
2、临时号牌（纸质）5元/证； 
3、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10元/证。

	1.反光号牌：汽车补发号牌100元/副;摩托车补发号牌35元/副；挂车补发号牌50元/副；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含联合收割机）补发号牌40元/副。 
2.临时号牌（纸质）有效期不超过 30 
天，补发号牌5元/副。


	
	
	
	(2)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综〔2001〕67号,计价格〔2001〕1979号,计价格〔1994〕783号,价费字〔1992〕240号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10元/证，

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10元/证，

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10元/证。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包括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补发证10元/证；机动车登记证补发证10元/证；机动车驾驶证补发证10元/证。

	二
	自然
资源
	2
	土地复垦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湘财综〔2008〕68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根据土地破坏程度和复垦工作量确定。
	

	
	
	3
	土地闲置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发〔2008〕3号，财税〔2014〕77号，财税〔2021〕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建部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年第12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土地成交价款的20%.
	

	
	
	4
	不动产登记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办发〔2020〕23号，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湘中小组〔2019〕1号，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证书工本费10元/证。
	

	二
	自然
资源
	5
	耕地开垦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湘政办发〔2019〕38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2019〕597号，湘财税〔2025〕17号
	优等：水田78000元/亩，旱地52000元/亩
高等：水田74000元/亩，旱地46000元/亩
中等：水田66000元/亩，旱地38000元/亩
低等：水田59000元/亩，旱地37000元/亩
	

	三
	住房城
乡建设
	6
	污水处理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财税〔2014〕151号，发改价格〔2015〕119号，湘财综〔2015〕19号，湘发改价费〔2020〕29号、湘发改价费〔2020〕517号、常价服〔2015〕54号
	居民用水0.85元/吨，非居民用水1.2元/吨。
	

	
	
	7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中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城〔1993〕410号，财税〔2015〕68号，财办税〔2020〕13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收取了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不得再收取城市道路占用费

	三
	住房城
乡建设
	7
	（1）城市道路占用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县（市）0.5元/平方米·日。
	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设置停车位、搭建棚亭、摆设摊点、设置广告标志等进行经营、涉及灵活就业的免征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湘发改价费规〔2021〕48号
	按破损面积实时造价的150%。
	城市道路挖掘和损毁后，原则上由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进行修复。对挖掘和损毁城市道路的单位及个人自行修复并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不得收费。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两年内对其开挖的，按道路修复成本的两倍收费。　

	四
	交通
运输
	8
	1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交公路发〔1994〕686号，湘政办函〔2013〕150号，湘政办函〔2021〕4号，湘发改价费规〔2022〕397号
	基准收费标准：造价6000万元／公里以下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按车型收费的0.4元/车·公里，计重收费的0.08元／吨·公里；造价6000万元／公里以上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按车型收费的0.5元/车·公里，计重收费的0.09元／吨·公里;六车道高速公路 按车型收费的0.5元/车·公里，计重收费的0.10元／吨·公里
	

	五
	水利
	9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财综〔2014〕8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473号，财税〔2023〕9号
	1、一般性建设项目1.0元/平方米。2、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1.0元/平方米； 开采期间0.7元/吨。3、取土、挖砂、采石及烧制砖、瓦、瓷和石灰，1.0元/立方米。4、排放废弃土、石、渣，1.0元/立方米。
	

	六
	人防
	10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中央
	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计价格〔2000〕474号，财税〔2019〕53号，财税〔2020〕58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2019年第76号，湘财综〔2015〕5号，湘发改价费规〔2022〕84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年第70号
	计费面积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 4%，512元/m2。
	

	七
	法院
	11
	诉讼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481号），财行〔2003〕275号，湘发改价费规〔2021〕754号
	
	

	七
	法院
	11
	(1)案件受理费
	　
	　
	1、财产案件：不超过1万元（含1万元）的 每件 50元。超过1万元的部分按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一定比例收取，其中超过1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2.5％；10万元至20万元（含2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2％；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1.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1％；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含2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0.9％；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0.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0.7％；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含20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0.6％；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 0.5％。　　　　　　　　                                              　　　　　   　　2、非财产案件：（1）离婚案件，不涉及财产分割或涉及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含20万元）的，每件200元；涉及财产总额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涉及财产金额0.5%收取。（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含5万元）的，每件300元；超过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按赔偿金额1%收取；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赔偿金额0.5%收取。（3）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80元。　　　                               　　　　  　         3、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800元；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4、劳动争议案件：每件10元。
5、行政案件：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100元；其他行政案件每件50元。
6、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案件，每件70元。


	

	七
	法院
	11
	(2)案件申请费
	
	
	1、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1）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 50元至500元。（2）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不超过1万元（含1万元）的每件50元。超过1万元的部分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比例收费，超过1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 1.5％；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 1％：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 0.5％；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收费比例为 0.1％。　　　　　　　　　　　　　　　　　　　　　　　　　　　　　　　2、申请保全措施的，财产数额不超过1000元（含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每件 30元；超过1000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的部分按保全财产数额 1%；超过10万元的部分 保全财产数额0.5％。　　　　　　　　　　　　　　　　　　　　　　　　　3、依法申请支付令的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 1/3。
4、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每件100元。
5、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每件400元。
6、破产案件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50%。
7、海事案件，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每件1000元至1万元；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每件1000元至5000元；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每件1000元至5000元；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每件1000元；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每件1000元。
	

	八
	市场
监管
	12
	1、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发改价格〔2015〕1299号，财综〔2011〕16号，国市监注〔2020〕38号，财综〔2001〕10号，湘财综〔2017〕16号，湘发改价费规〔2024〕416号
	
	1、50公里以外的单台特种设备远程定期检验，检验费按相应标准增加20%。
2、进出口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检验费，按产品购进价格的1%收取。
3、检验工作前后的现场清理、清洗置换、脚手架的搭拆以及运输等工作均由被检单位负责。
4、工程合同价包括：主材费、辅材费、人工费、调试费、机具费。该项费用由建设单位支付，列入工程造价，由施工单位垫付。
5、在用特种设备缺陷确认与安全评定收费，按不突破该台特种设备购进价格的6%收取（其缺陷确认费占40%，技术风险费占20%，缺陷安全评估费占40%）。
6、产品出厂价是指产品加工完之后,由生产成本(含材料费、人工、税金、水电、设备折旧等)加上合理利润组成的价格，不包括任何运费，不存在中间流通环节。
7、检验不合格，按检规要求整改后需要现场复检的可收复检费，复检费按定期检验的50%收取。                                                                       　　  8、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对下列情形之一提供检验检测一揽子服务的，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允许以规定收费标准为基础适当下浮，下浮后的收费标准不得低于原收费标准的80%：（1）同一使用单位有两类及以上特种设备；（2）同一使用单位在两处及以上场所使用的特种设备；（3）使用单位特种设备数量达到50台及以上；（4）在对特种设备进行检验检测的同时，对其进行安全评价、评估等技术服务。

	八
	市场
监管
	12
	（1）锅炉检验
	
	
	每台次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验：D≤1(t/h)按锅炉本体价的0.5%，1 <D≤4(t/h)按锅炉本体价的0.44%，4<D≤20(t/h)按锅炉本体价的0.38%，D≥20(t/h)按锅炉本体价的0.32%；

2、每台次安装维修改造监督检验，按工程合同价的1.26%
	1.锅炉本体包含范围按GB2900.1《电工名词术语》中的解释；

2.锅炉部件制造按加工费2%收取。

	
	
	
	（2）容器检验
	
	
	每台次压力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I类按出厂价的0.47%，Ⅱ类、气瓶按出厂价的 0.5%，Ⅲ类按出厂价的 0.54%，高压容器按出厂价的 0.57%；

每台次压力容器安装维修改造监督检验按工程合同价的1.26%；

每台次医用氧舱安装监检按现行市场售价的1.58%；

每台次医用氧舱定期检验按现行市场售价的1.26%；

5、罐车出厂技术资料审验每台200元（首次）。
	

	
	
	
	（3）压力管道检验
	
	
	安装监督检验：长输管道5元/米，公用管道（金属）4元/米，公用管道（非金属）3元/米，工业管道按工程合同价的1.26%；

每只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监督检验按元件出厂价的0.95%。
	1.检验前后清洗、置换、现场清理以及脚手架、保温层、管接头、安全附件等拆装由用户负责；2.检验中必须使用管爬行器的另行收取设备费用；3.不含测厚、理化试验、无损检测安全附件检验费用

	
	
	
	（4）起重机检验（含防爆）
	
	
	定期检验：单梁起重机、桅杆吊、缆索吊315元/台，2年1次。升降机、流动式起重机315元/台，1年1次。机械式停车设备60元/台，2年1次。门座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不含单梁起重机）500元/台，2年1次。塔式起重机750元/台，1年1次。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按同类起重机定期检验加收50%。
	1.单梁式起重机以3吨为基准，起重量每增加1吨加收10元；2、流动式起重机以8吨为基准，每增加1吨加收50元；3.门座式起重机、装卸桥、门式起重机、通用桥式起重机以3吨为基准，每增加1吨加收50元。

	九
	市场
监管
	12
	（5）厂(场)内机动车辆检验
	
	
	按设备购价的0.19%。
	在用叉车的定期检验每2年1次；在用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的定期检验每年1次

	
	
	
	（6）电梯检验
	
	
	1、定期检验：货梯300元/台，客梯410元/台。

2、.电梯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按同类电梯定期检验加收50%。
	1.客梯、货梯以6层为基数，每增加一层加收25元。2、货梯包括仅供载货电梯和杂物电梯。3.自动人行道按客梯基价执行，使用区段大于20m自动人行道每增加1m加收40元；4.自动扶梯提升高度＜6m的，按客梯基价执行，≥6m的提升高度每增加1m加收40元；5.客货两用电梯按照客梯收费。

	
	
	
	（7）大型游乐设施检验
	
	
	定期检验：总价100万元以下的按设备总价的0.63%，100万元及以上至300万以下的按设备总价的0.44%，300万元及以上的按设备总价的0.32%；

大型游乐设施安装、改造、重大维修监督检验按定期检验加收20%；

3、大型游乐设施制造监督检验：100万以下的按出厂价的0.63%，100万及以上至500万以下的按出厂价的0.44%，500万及以上至1000万以下的按出厂价的0.38%，1000万及以上至1亿以下的按出厂价的0.32%，1亿及以上的按出厂价的0.25%。
	

	
	
	
	（8）客运索道定期检验
	
	
	按工程造价的0.09%。
	工程造价为设备购进价加上设备的安装费用

	备注:1、本清单不含中央部门和单位在我省执收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河道砂石资源有偿使用费属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3、人防工程及设施毁损赔（补）偿费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改作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对人防工程及设施造成毁损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依法赔偿损失。
     4、破损公路及公路设施赔补偿费和公路占用费不再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管理，改作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造成公路及公路设施破损以及占用公路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交通运输部《路政管理规定》，依法进行赔偿或补偿。


